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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745,601,564.70 7,874,493,865.17 36.46

营业利润 613,041,104.89 337,265,108.72 81.77

利润总额 656,248,216.75 536,862,210.89 2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39,098,560.27 416,055,136.10 29.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294 0.7944 29.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6 9.85 1.7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2,770,455,938.53 10,420,602,443.31 22.5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918,002,958.62 4,423,420,500.86 11.18

股本 523,718,853 523,718,853 0.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9.3905 8.4462 11.18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报告期主要经营情况

2019年公司各项业务继续稳定发展，经营状况良好。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0,745,601,564.70元，较上年增

长36.46%；实现营业利润613,041,104.89元，较上年增长81.77%；实现利润总额656,248,216.75元，较上年增长22.2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9,098,560.27元，较上年增长29.57%。公司经营业绩上升的主要原因是2019年公司

营业收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根据相关规定未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进行预计披露。

四、其他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可能与最终审计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

财务数据公司将在2019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

债表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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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

划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9年11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6），

本公司董事万胜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3,712,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71%）,计划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窗口期等不得减持期间不减持） 本公司股票不超过1,620,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309%）；董事商晓红女士持有本公司股份5,4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03%）,计划在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窗口期等不得减持期间不减持）本公司股

票不超过1,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19%）,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2019年12月2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98），公司董事万胜平先生、商晓红女士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数量已过半。

2020年2月28日，公司收到董事万胜平先生、商晓红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2020

年2月28日，董事万胜平先生、商晓红女士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

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股）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万胜平 集中竞价

2019-11-28 9.557 275000 0.05

2019-11-29 9.55 137500 0.03

2019-12-02 10.085 277500 0.05

2019-12-18 10.404 210000 0.04

2020-01-21 12.374 360000 0.07

2020-02-04 10.305 180000 0.03

2020-02-05 11.283 60000 0.01

商晓红 集中竞价

2019-12-06 9.837 60000 0.01

2019-12-18 10.224 506800 0.10

2020-02-19 11.051 23900 0.01

合计 2090700 0.4

注：（1）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股份来源为公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及因权益分派送转的股份。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万胜平

合计持有股份 3,712,500 0.71 2,212,500 0.42

其中：无限售股份 928,125 0.18 103,125 0.02

有限售股份 2,784,375 0.53 2,109,375 0.40

商晓红

合计持有股份 5,400,000 1.03 4,809,300 0.92

其中：无限售股份 1,350,000 0.26 1,184,400 0.23

有限售股份 4,050,000 0.77 3,624,900 0.69

三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减持股份数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

3、万胜平先生、商晓红女士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4、本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5、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事会将督促万胜平先生、商晓红女士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 、备查文件

1、 万胜平先生、商晓红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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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0年2月28日

●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2,825,000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92,368,576股的3.06%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或“本

激励计划” ）规定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20年2月28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20年2月28日为授予日，授予价格30元/股，向符合授

予条件的153名激励对象授予2,825,000股限制性股票。 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0年2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激励计划发表了独立意见。

2、2020年2月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核实〈公司

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

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3、2020年2月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

告》（ 公告编号：2020-006），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委托，独立董事何祚文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4、2020年2月8日至2020年2月17日， 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

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0年2月18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 披露了 《监事会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公示情况及审核意见的说明》（

公告编号：2020-010）。

5、2020年2月24日，公司召开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

性股票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需的全部事宜。 2020年2

月25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

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0-012）。

6、2020年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

法有效，确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本次授予的内容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草案）》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成为激励对象

的其他情形，认为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2、监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查，认为：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

为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同意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0年2月28日，授予价格30元/股，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153名

激励对象授予2,825,000股限制性股票。

3、独立董事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首次授予日为2020年2月28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同时本次授予也符合

本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的规定，本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有效。

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激励约束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

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同意公司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0年2月28日，授予价格30元/股，并同意向符合条件的153名激励对象

授予2,825,000股限制性股票。

（四）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2020年2月28日。

2、授予数量：2,825,000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92,368,576股的3.06%

3、授予人数：153人

4、授予价格：30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

（1）本激励计划有效期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

不超过48个月。

（2）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且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

例分次归属，归属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

①公司定期报告公告前30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定期报告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②公司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内；

③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之日，至依法

披露后2个交易日内；

④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它期间。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归属比例安排如下表：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

的比例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

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

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

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首次授予

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序号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

总数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

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

一、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153人） 2,825,000 93.39% 3.06%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2,825,000 93.39% 3.06%

二、预留部分 200,000 6.61% 0.22%

合计 3,025,000 100% 3.27%

注：（1）上表中百分比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2）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公司

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0%；

（3）本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1、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3、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本次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人员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综上，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同意公司以2020年2月28日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

授予日，授予价格30元/股，按照公司拟定的方案授予153名激励对象2,825,000股限制性股票。

三、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相关规定，以授

予日收盘价确定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将最终确认股份支付费用。公司于授予日收盘价对首次授予的2,825,000股

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进行了测算，每股限制性股票的股份支付=公司股票的市场价格（2020年2月28日收盘价）-授

予价格，为每股30元。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确定授予日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最终确认本激励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

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预计摊销的总费用（万元）

2020年

（万元）

2021年

（万元）

2022年

（万元）

2023年

（万元）

3,808.10 1,639.60 1,332.84 729.89 105.78

注：上表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上述测算部分不包含限制性股票的预留部分200,000股，预留部分授予时将产生额外的股份支付费用。

限制性股票的预留部分200,000股，将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大会通过后12个月内明确激励对象并授予，并根据届时

授予日的市场价格测算确定股份支付费用，预留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同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 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但同时此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团队稳定性，并有效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从而提高经营效率，给公司带来

更高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

上述成本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的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本次授予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激

励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满足，公司实施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披露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及《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次授予的授予日、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的确定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

理办法》、《上市规则》、《披露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已按照《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披露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尚

需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三）北京金诚同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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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于2020年

2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0年2月21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

体监事。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盼庞博召集并主持，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盼庞博主持，经全体监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1、公司监事会对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行核查，认为：

1.1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人员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

件。

1.2激励对象不存在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1.3�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1.4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2020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相符。

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

励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2、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进行核查，认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确定为2020年2月28日：

2.1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及《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中有关授予日的相关

规定；

2.2激励计划中关于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条件已达到。

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0年2月28日，授予价格30元/股，并同意向符合条件

的153名激励对象授予2,825,000股限制性股票。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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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2月28日采用现场结合

通讯方式举行。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0年2月21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

事9名，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黄治家召集并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治家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相关规定和公司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0

年2月28日为授予日，授予价格30元/股，授予153名激励对象2,825,000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2020年2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3）。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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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确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6,746.18 66,625.42 -14.83

营业利润 7,154.03 10,456.47 -31.58

利润总额 7,126.28 10,709.07 -33.4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557.29 9,336.10 -29.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899.72 8,265.03 -40.7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90 1.41 -36.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45% 24.30% 下降15.8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82,408.07 83,213.26 119.2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57,095.59 59,086.25 165.88

股本（股） 92,368,576 69,276,432 33.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

资产（元）

17.01 8.53 99.4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6,746.18万元，同比下降14.8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6,557.29万元，

同比下降29.76%；报告期末总资产182,408.07万元，较期初增长119.2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4,899.72万元，同比下降40.72%。

报告期内公司受消费电子行业周期性下滑因素影响，对公司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业务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导致公

司营业收入下降；公司在报告期内也加大研发投入与拓展了销售网点的布局，研发费用与销售费用的增加导致了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的下降。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1、营业利润同比下降31.58%、利润总额同比下降33.46%以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下降40.72%的主要原因是公司受消费电子行业周期性下滑因素影响， 对公司激光/光学智能装备业务带来较大

的不利影响，导致公司营业收入下降，同时为了长期发展，加大了研发费用与销售费用的投入所致。

2、基本每股收益同比下降36.17%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净利润下降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股本增加综合导致。

3、总资产较上年年末增长119.21%，主要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账所致。

4、股本较上年年末增加33.33%，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23,092,144股。

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较上年年末增长165.8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较上年年末增长

99.41%，主要系公司2019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本溢价，和日常经营的未分配利润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确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2019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杰普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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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2月27日14:00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已提前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 会

议由董事长吴厚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审议，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会议以7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董事罗伟新反对理由为：鉴于獐子岛集团近几年经营异常，公司管理混乱，且最近一年多其管理层的重大经营决策

都存在“家长式”作风，没有充分和董事会的董事、股东共同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的，故现在的管理层失去股东的信

任。另外议案一中提到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出具的《獐子岛集团底播贝资源调查与评估》是其管理层单方面聘请出具

的，也是议案一提请的唯一支撑的报告，本董事有理由认为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公允性和公平性有所偏颇成分，出于对中

小股东权益的保护，本次提请议案一给予反对意见。

议案全文刊登在2020年2月29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5）。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分别就该议案发表了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2、会议以7票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罗伟新反对理由为：鉴于獐子岛集团公司现有管理层失去股东的信任且公司管理混乱，为了更好的维护公司利

益及中小股东利益，在公司风雨飘摇之际，对如此重要岗位的变动，本董事认为此岗位公开选聘或由股东们共同推荐为

宜，故对议案二给予反对票。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黄万成先生为总裁助理、聘任刘坤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2020年2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6）。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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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

核销部分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基于谨慎性原

则，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相关资产进行了清查和分析，对部分资产进行核销处理，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合计金额 核销资产 减值准备

一、应收款项 860,444.94 860,444.94

其中：应收账款 -57,968.90 -57,968.90

其他应收款 918,413.84 918,413.84

二、存货 302,315,911.80 230,525,013.90 71,790,897.90

其中：原材料 -32,308.92 -32,308.92

在产品 52,717.28 52,717.28

库存商品 11,216,079.94 11,216,079.94

消耗性生物资产 291,079,423.50 230,525,013.90 60,554,409.60

三、固定资产 2,572,975.56 2,572,975.56

合计 305,749,332.30 230,525,013.90 75,224,318.40

注：以上资产减值计提及核销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情况说明

（一）核销底播虾夷扇贝存货成本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公司于2019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存量抽测中发现底播虾夷扇贝出现大规模死亡，详见公司已披露的《关于2019年

秋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结果的公告》；2020年1月10日到1月15日，由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及本公

司人员共同对獐子岛区域在养的2017年、2018年底播虾夷扇贝共计55.45万亩进行资源调查， 由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

出具了《虾夷扇贝底播海域底播贝资源调查与评估》报告。 公司于长海县乌蟒岛沿岸6000亩海域的年末存量盘点，由公

司和年审会计师共同完成。根据獐子岛区域的资源调查与评估报告、乌蟒岛沿岸盘点结果以及2019年末底播虾夷扇贝账

面成本等相关财务数据，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部分2017年、2018年投苗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成本

进行核销及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核销底播虾夷扇贝存货成本

（1）核销成本概况

根据资源调查与评估报告、盘点结果以及2019年末底播虾夷扇贝账面成本等相关财务数据，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对2017年、2018年投苗的435,736亩底播虾夷扇贝存货成本230,525,013.90元进行核销处理。

资产名称 面积（亩） 账面价值（元）

平均亩产 （公

斤/亩）

核销依据

2017年底播虾夷扇贝 159,000 101,888,732.85 0.22

平均亩产过低，

不足以弥补采

捕成本

2018年底播虾夷扇贝 270,736 124,012,827.43 1.71

2017年底播虾夷扇贝（乌蟒

岛）

6,000 4,623,453.62 6.77

合计 435,736 230,525,013.90

（2）核销成本说明

2017年度投苗的虾夷扇贝231,000亩，其中159,000亩调查平均亩产为0.22公斤/亩，亩产过低，放弃采捕，该159,

000亩底播虾夷扇贝账面成本101,888,732.85元全部核销。

2018年度投苗的虾夷扇贝323,536亩，其中270,736亩调查平均亩产为1.71公斤/亩，亩产过低，放弃采捕，该270,736

亩底播虾夷扇贝账面成本124,012,827.43元全部核销。

乌蟒岛沿岸2017年度投苗的虾夷扇贝6,000亩，年末盘点平均亩产为6.77公斤/亩，亩产过低，放弃采捕，账面成本4,

623,453.62元全部核销。

以上合计核销底播虾夷扇贝面积435,736亩，核销成本230,525,013.90元。

2、计提底播虾夷扇贝存货跌价准备

（1）计提跌价准备概况

根据资源调查与评估报告、盘点结果以及2019年末底播虾夷扇贝账面成本等相关财务数据，依据《企业会计准则》

的相关规定， 对2017年、2018年投苗的124,800亩海域成本为70,323,888.00元的底播虾夷扇贝存货计提跌价准备60,

554,409.60元。

资产名称 面积（亩） 账面价值（元）

可变现净值

（元）

减值损失（元） 减值依据

2017年底播虾夷扇贝 72,000 46,138,320.00 884,740.00 45,253,580.00

可变现净值低

于账面价值2018年底播虾夷扇贝 52,800 24,185,568.00 8,884,738.40 15,300,829.60

合计 124,800 70,323,888.00 9,769,478.40 60,554,409.60

（2）计提跌价准备说明

2017年度投苗的虾夷扇贝中的72,000亩，抽测亩产为8.95公斤，经测算，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45,253,580.00

元。

2018年度投苗的虾夷扇贝中的52,800亩，抽测亩产为15.13公斤，经测算，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5,300,829.60元。

以上合计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底播虾夷扇贝面积124,800亩，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金额60,554,409.60元。

底播虾夷扇贝可变现净值测算表：

存货名

称

播苗

年度

抽点

面积

（亩）

抽点

重量

（kg)

抽点

枚数

（枚）

平

均

体

重

（g)

平

均

壳

高

(cm)

现平

均亩

存量

（kg)

至收

获期

成活

率

预计

期末

平均

体重

（g）

预计期

末亩存

量

（kg）

养殖

面积

（亩）

可收

获量

（吨）

销售

净价

（元）

预计收

入

（万

元）

底 播 虾

夷贝

2017

年

86.92 777.81 7,938 109 9.8 8.95 8.95

72,

000

644.40

30.6

0

1,

971.86

底 播 虾

夷贝

2018

年

66.46 1005.8

13,

796

76 8.6 15.13 15.13

52,

800

798.86

30.6

0

2,

444.53

合计

124,

800

1,

443.26

4,

416.39

（续表）：

存货名称

播苗

年度

可变现

净值

（万

元）

账面

成本

（万

元）

减值

损失

（万

元）

收获期费用构成（万元）

小计

海域

使

用金

采捕

费

运输

费

看护

费

其他

费用

管理

费用

暂养

费用

销售

费用

包装

费

底播虾夷

贝

2017

年

88.47

4,

613.83

-4,

525.36

1,

883.39

371.7

4

752.6

2

91.5

221.1

1

118.

66

73.8

7

96.0

2

113.

41

44.46

底播虾夷

贝

2018

年

888.48

2,

418.56

-1,

530.08

1,

556.05

272.6

1

551.9

2

113.

44

162.1

5

87.0

1

54.1

7

119.

03

140.

6

55.12

合计 976.95

7,

032.39

-6,

055.44

3,

439.44

644.3

5

1,

304.5

4

204.

94

383.2

6

205.

67

128.

04

215.

05

254.

01

99.58

（二）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

1、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概况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转回

期末余额

或转销

应收账款 24,463,684.19 -57,968.90 24,405,715.29

其他应收款 9,476,980.00 918,413.84 10,395,393.84

合计 33,940,664.19 860,444.94 34,801,109.13

2、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说明

本公司对所有应收款项根据整个存续期内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提坏账准备。在以前年度应收账款实际损失率、对未

来回收风险的判断及信用风险特征分析的基础上，确定预期损失率并据此计提坏账准备。

（1）按单项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经评估客户具有较高的信用风险，单独预期损失情

况。

（2）按评估预期信用风险和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应收款项：

1）按照预期信用风险确定组合的依据

确定组合依据 计量预期信用损失的方法

账龄组合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及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按照整个存续期预期

信用损失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无风险组合 集团合并范围内的关联方，不计提坏账准备

2）本公司参照历史信用损失经验与前瞻性信息确认的应收款项账龄与固定损失准备率

账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1年，下同） 5

1－2年 10

2－3年 20

3－4年 30

4－5年 50

5年以上 100

（3）对于已发生信用减值的应收款项，在计量其预期信用损失时，基于账面余额与按该应收款项原实际利率折现的

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之间的差额。

（三）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概况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转回

期末余额

原材料 576,948.53 -32,308.92 479,480.93 65,158.68

在产品 356,556.45 52,717.28 356,556.45 52,717.28

库存商品 20,397,856.18 11,216,079.94 16,284,052.57 15,329,883.55

消耗性生物资产 14,710,958.25 60,554,409.60 14,710,958.25 60,554,409.60

合计 36,042,319.41 71,790,897.90 31,831,048.20 76,002,169.11

2、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说明

期末对存货进行全面清查后，按存货的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或调整存货跌价准备。 产成品、库存商品和用于

出售的材料等直接用于出售的商品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该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

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需要经过加工的材料存货，在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中，以所生产的产成品的估计售价减去至

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其可变现净值；为执行销售合同或者劳务合同

而持有的存货，其可变现净值以合同价格为基础计算，若持有存货的数量多于销售合同订购数量的，超出部分的存货的

可变现净值以一般销售价格为基础计算。

期末按照单个存货项目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但对于数量繁多、单价较低的存货，按照存货类别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

在同一地区生产和销售的产品系列相关、具有相同或类似最终用途或目的，且难以与其他项目分开计量的存货，则合并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以前减记存货价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的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存货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

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至少于每年年度终了对消耗性生物资产和生产性生物资产进行检查，有确凿证据表明由于遭受自然灾害、病虫

害、动物疫病侵袭或市场需求变化等原因，使消耗性生物资产的可变现净值或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

价值的，按照可变现净值或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生物资产跌价准备或减值准备，并计入当期损益。

消耗性生物资产减值的影响因素已经消失的，减记金额予以恢复，并在原已计提的跌价准备金额内转回，转回的金

额计入当期损益。 生产性生物资产减值准备一经计提，不得转回。

（四）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1、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概况

项目 年初余额 本期计提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固定资产 2,572,975.56 2,572,975.56

2、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说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獐子岛锦达（珠海）鲜活冷藏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锦达” ）根据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等8部

门关于印发《广东省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粤环发〔2019〕6号）精神，要求加快推进淘汰国三及

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货车及老旧燃气车辆等。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珠海锦达符合上述车型的车辆及配套设施资产原

值为13,164,336.41元，累计折旧9,394,278.63元，预计可收回金额为1,197,082.22元，珠海锦达对该部分资产计提减值

准备2,572,975.56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履行的审核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事项。

四、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对公司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核销资产230,525,013.90元，计提资产减值准备75,224,318.40元，合计305,749,332.30元，将减少2019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5,326,226.08元，减少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305,326,226.08元。

公司本次资产核销及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董事会对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据合理，体现了会计谨慎性原

则，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能够客观、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是根据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基于谨

慎性原则而做出的，有利于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本公司《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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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

责任。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冷链物流业务群执行总裁唐艳女士的退休证

明、财务总监刘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冷链物流业务群执行总裁唐艳女士因到退休年龄，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有

关规定，公司同意其退休，公司将返聘唐艳女士担任高级总监职务；财务总监刘勇先生因个人身体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财

务总监职务，其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刘勇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谨向唐艳女士、刘勇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2020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

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黄万成先生为总裁助理、聘任刘坤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附

后）。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黄万成，男，1974年生，中国国籍，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现任全国水产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 2007.06-2009.07，任

本公司加工事业二部食品研发部副经理 （主持工作）；2009.07-2010.08, 任本公司营销中心技术研发部副经理；

2010.08-2013.05，任本公司海洋食品研发中心技术研发部副经理（主持工作）；2013.05-2016.12，任本公司海洋食品研

发中心技术研发部经理；2016.12-2018.05，任本公司商品研发中心总监；2018.05-2019.07，任本公司商品研发中心总监

兼休闲食品事业部总经理；2019.07至今，任本公司海洋食品业务群执行总裁助理、商品研发中心总监、休闲食品事业部

总经理。

黄万成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通过持有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50万元份额及北京吉

融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60万元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

刘坤，男，1980年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 2002.10-2014.02，任本公司财务管理部核算组长；2014.02-2015.01,任本

公司海洋食品业务群财务与统计部副经理 （主持工作）；2015.01-2016.09， 任本公司营销业务群财务管理部副经理；

2016.09-2019.04，任本公司海洋食品业务群财务管理部经理；2019.04至今，任本公司财务中心财务管理部经理。

刘坤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通过持有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1期员工持股计划30万元份额及北京吉融

元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岛一号证券投资基金15万元份额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没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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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20年2月27日16:00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和会议材料已提前送达全体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主席杨育健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经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部分资产，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是根据公司资产实际

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而做出的，有利于真实、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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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723,325,954.20 2,797,997,387.81 -2.67

营业利润 -155,167,263.29 41,292,212.03 -475.78

利润总额 -386,642,001.92 41,965,135.58 -1021.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8,728,096.12 32,109,193.26 -1341.79

基本每股收益 -0.561 0.045 -134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6.31% 8.74% -215.0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3,085,453,176.52 3,554,340,088.39 -1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3,920,100.86 385,453,919.49 -98.98

股本 711,112,194.00 711,112,194.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0.01 0.54 -98.15

注：以上数据均为合并口径。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9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2,333万元，同比下降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9,873万元，同比

下降1341.79� %。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本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均同比大幅下降。 主要原因为：

报告期内，公司海洋牧场底播虾夷扇贝再次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公司拟对底播虾夷扇贝存货成本进行核销和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影响金额约为29,108万元；公司已申请的应减免尚未获准的海域使用金约14,328万元，影响当期收益；受

可收获虾夷扇贝资源总量和市场竞品价格影响，养殖产品销售收益减少；因海洋牧场增养殖品种重新规划区域，致使海

域使用金核算分配计入当期数额增大，导致产品单位成本上升；公司一直处于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立案调查预处罚

待听证审理最终结果（立案调查自2018年2月9日至今）阶段，因资金资源不足，贸易及加工业务运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受上述等因素影响公司整体收益水平同比下降较大。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于2020年1月23日披露的2019年度业绩预告中， 预计2019年1-12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000

至-45,000万元。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业绩情况在前次业绩预告的范围之内，与其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厚刚、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刘坤、会计机构负责人石永凯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2、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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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2月28日，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翼科技” 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通

讯方式召开。 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0年2月24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本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新民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董事以书面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核销资产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公司对截至2019年12月31日已计提减值准备且无使用价值的4,282.09万元存货进行核

销。 本次核销资产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因此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利润产生影响。

本次核销事项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2�月 29�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核销资产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 2020�年 2�月 29�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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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年2月28日，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通

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0年2月24日以电话、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

出席监事3名。 会议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爱武女士召集并主持，

与会监事以书面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核销资产的议案》。

本次核销资产事项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核销依据充分，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核销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本次核销的存货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上述核销资产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 2�月 29�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核销资产的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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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2� 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五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核销资产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核销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核销资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做好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通知》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公司对截至2019年12月31日已计提减值准备且无使用价值的存货进行核

销，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拟核销的存货4,282.09万元，已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核销的主要原因为：一方面，消费电子市场更新换代快，

市场竞争激烈，公司在2018年度的销量预测上偏于乐观，但后续销售不达预期；另一方面，2018年公司因经营政策调整，

造成部分存货呆滞；再者，公司为提高经营效益，进一步聚焦主业，进行了业务结构的优化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关闭了部

分低毛利率的业务，导致部分存货无利用价值。

二、本次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核销的资产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因此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利润产生影响；本次核销资产事项符合财政部《企

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独立董事会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核销资产事项，核销依据充分，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真

实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所核销资产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核销后对公司2019年度利润不会产生影响；本次核销的资产，

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核销资产事项。

四、监事会意见

本次核销资产事项符合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核销依据充分，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核销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 本次核销的存货不涉及公司关联方，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核销资产事项。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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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19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审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9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338,581,570.40 3,144,616,237.11 6.17%

营业利润 59,104,890.20 -146,885,972.11 140.24%

利润总额 48,548,704.51 -143,295,210.82 133.8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864,411.42 -102,804,664.07 151.4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9 -0.18 1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4% -4.97% 7.61%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3,941,839,591.93 3,507,730,620.48 1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1,988,841,802.75 2,015,268,318.72 -1.31%

股 本 577,906,704.00 579,971,704.00 -0.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3.44 3.47 -0.86%

注：上述数据均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保留两位小数后填列（未经审计）。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1、经营业绩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3,858.16万元，同比增长6.17%；营业利润5,910.49万元，同比增长140.24%；利润总

额为4,854.87万元，同比增长133.8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286.44万元，同比增长151.42%；基本每股收益

0.09元，同比增长150%。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等出现较大幅度增长，主要原因系：

（1）公司加大研发力度，积极优化业务结构，加强与客户的合作深度；

（2）随着公司自研自动化设备的投入使用，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制造成本得到了降低；

（3）公司强化成本管控与存货管理、积极提升管理水平。

2、财务状况说明

截至2019年末， 公司总资产为394,183.96万元， 较本报告期初增长12.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98,884.18万元，较本报告期初下降1.31%，主要原因是公司在2019年度内进行了社会公众股回购，所有者权益的抵减科

目“库存股” 相应增加；公司总股本577,906,704股，较本报告期初下降0.36%，主要原因是公司在2019年度内进行了限

制性股票回购注销，股本相应减少；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3.44元，较本报告期初下降0.86%，主要原因是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下降比例大于公司总股本下降比例。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于2019年10月25日公告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中对2019年度的经营

业绩预计相比不存在重大差异。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


